上海市著名商标认定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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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申 请 单 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海市著名商标认定委员会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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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企业注册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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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法定代表人
	
	电  话
	

	商标主管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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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联系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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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

商

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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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
	商标
注册证号
	
	注册商标图样：


	
	类别
	
	

	
	注册日期
	
	

	
	核定使用商品/服务
	
	

	
	申请认定商品/服务
	
	

	
	国际注册的主要国家及地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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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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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

发

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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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企业创立日期
	
	商标最早使用日期
	
	商标最早注册日期
	
	企业所有制性质
	

	
	

	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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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企业经济指标
	单位
	2006年
	2007年
	2008年
	2009年

上半年

	
	
	
	1
	2
	3
	4

	
	主营业务收入
	1
	万元
	
	
	
	

	
	其中：出口业务收入
	2
	万美元
	
	
	
	

	
	利润总额
	3
	万元
	
	
	
	

	
	实际上交税金总额
	4
	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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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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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
	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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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企

业

自

用
	业务收入
	5
	万元
	
	
	
	

	
	
	其中：

出口业务收入
	6
	万美元
	
	
	
	

	
	
	业务利润
	7
	万元
	
	
	
	

	
	许

可

使

用
	业务收入
	8
	万元
	
	
	
	

	
	
	其中：

出口业务利润
	9
	万美元
	
	
	
	

	
	
	业务利润
	10
	万元
	
	
	
	

	
	
	商标许可收入
	11
	万元
	
	
	
	

	
	市场占有率
	全国
	12
	%
	
	
	
	

	
	
	上海
	
	
	
	
	
	

	申请商标广告费
	13
	万元
	
	
	
	

	申

请  适

商

标  用

商

品  标

或

服  准

务
	
	国际标准
	国家标准
	行业标准
	企业标准

	
	标准名称
	
	
	
	

	
	批准(备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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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申  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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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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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（境）

商  外

标  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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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  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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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  地

务  区
	出口形式：
	自营出口
	
	代理出口
	

	
	

	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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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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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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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
	奖  项
	

	
	认证情况
	

	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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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
业  理
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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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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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
	工商部门
	

	
	财税部门
	

	
	技术监督部门
	

	
	其他部门
	

	申

请

商

标

使

用

与

保

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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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
	管理制度
	

	
	申请商标

实际使用图样
	（难以附送标识的可附照片）

	
	商标法律

纠纷情况
	

	
	商标被侵权

假冒情况
	

	企

业

附
送

举

证

材

料

目

录
	

	
	页数共计：             页

	本申请人向上海市著名商标认定委员会提交的《上海市著名商标申请表》及举证材料均真实有效，并愿意承担因失实而产生的法律及相关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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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本市工商、技监、财税等部门反馈意见
	

	
	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反馈意见
	

	
	行业协会

反馈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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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认

审

定

定

委

意

员

见

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盖 章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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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备

注
	


填  表  说  明

1．申请商标：指申请认定上海市著名商标的商标。

2．企业注册号：指企业营业执照注册证号、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登记证号、个人身份证号。
    3．申请人地址：指企业登记注册地址；联系地址指企业实际办公地址。

    4．申请认定商品（服务）：指申请商标核定商品范围内实际使用的主导商品（服务）。

5．申请企业与申请商标发展情况：指企业沿革（企业创建、变更及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、经营特色等）和申请商标创建的历程及变革情况（商标最早归属及以后的变更、转让等有关情况）。

  《企业经济状况》填表说明：

6．主营业务收入、利润总额：根据申请企业年度《利润表》上的相应数据直接填写。

7．出口业务收入：包括直接出口与间接出口。申请企业年度《利润表》上列示了相应数据的，可据以直接填写，相应数据未列示的，根据申请企业有关会计记录分析填写。

8．实际上缴税金，应根据申请企业年度会计报表中《应上交应弥补款项表》（会地年企附01表、会外年企附02表）、《现金流量表》、《应交税金明细表》上列示的数据填写。

   《申请商标经济状况》、《申请商标广告宣传状况》填表说明：

    注：两表所有数据之口径均须与申请认定商品一致（以下简称“口径” ）

    9．自用商标的业务收入、出口业务收入：根据申请企业会计记录，按“口径”分析填写。

10．自用商标的业务利润：根据申请企业会计记录，按“口径”直接用主营业务收入－主营业务成本－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－销售费用（营业费用、经营费用）。
11．商标许可使用的业务收入、出口业务收入：根据被许可使用单位的年度会计报表按“口径”直接填写，或根据其会计记录按“口径”分析计算后填写。

12．商标许可使用的业务利润：根据被许可使用单位的年度会计报表或者会计记录按“口径”直接用主营业务收入－主营业务成本－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－销售费用（营业费用、经营费用）。

13．商标许可收入：根据申请企业会计记录按“口径”分析填写，商标许可收入应为申请企业《利润表》上相关收入的一部分。

14．市场占有率：指申请认定商品（服务）的销售额或销售量在全国同行业或上海同行业中所占的比例。

15．广告费：根据申请企业会计记录按“口径”分析填写。

16．商品或服务适用标准：提供生产企业或服务企业所遵循各级标准的封面。

17．销售地区：提供三年各地销售发票，出口产品须表明出口形式由企业自营出口或由外贸公司代理，并提供相应证明。

18．申请商标获奖及认证情况：指近五年省级以上（含省级）政府部门或行业组织等权威机构对申请商标所作的评价、授奖及认证情况。
19．企业被政府部门处理情况：三年中企业因违反国家法律法规，受到工商、技监、财税等政府部门查处的有关情况。

20．管理制度：指企业内部制定的商标管理制度。

21．申请商标实际使用图样：只需将相关证明直接粘贴在申请表栏目中或在证明材料中例举。

22．企业所附举证材料：是指企业对填报数据和事实所附的证明材料。

23．此表一式三份，申请人一份，区（县）工商分局一份，另一份由区（县）工商分局报送认定委员会办公室，同时附送用WORD格式制作的表格光盘一张。

24．填报内容应实事求是，凡涂改处应加盖校正章，否则该栏数据与材料视作无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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